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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大西洋焊接材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大西洋” ），上海大西洋系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大西洋” ）控股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本次为上海大西洋提供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

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6,000万元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大西洋日常经营活动对资金的需求，公司于2023年8月15日向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出具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为控股子公司———上海大西洋向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的人民币4,000万元（大写：肆仟万元整）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的主合同期限为自2023年8月16日起至2024年8月15日止。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上海大西洋另一股东上海合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未提供担保。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4日、6月1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和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2023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上海大西洋向

银行申请的上述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事项有效期，自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次年公司召开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详情请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7日、2023年6

月17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大西洋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大西洋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3年度公司预计为上海大西洋提供担保额度为人民币14,000万元， 本次公司为上海大西洋提

供担保额度为人民币4,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6,000万

元。公司为上海大西洋提供担保的额度在公司年度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股东大

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大西洋焊接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2�年 09�月 28�日

法定代表人：张晓柏

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743757960P

注册地点：浦东新区合庆镇庆达路 188�号

经营范围：焊接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本系统内的资产经营（非金融业务），实业投资，经营本企

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产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大西洋系公司与上海合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公司持有其85%的股权，上海合

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15%的股权。

上海大西洋信用等级：AAA

上海大西洋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2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3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4,248.81 55,873.71

负债总额 26,097.12 27,093.86

其中：银行借款（包括长期与短期） 11,000.00 11,000.00

流动负债 26,097.12 27,093.86

净资产 28,151.69 28,779.85

项 目

2022年度

（经审计）

2023年1-6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6,676.45 59,520.16

净利润 2,943.26 1,952.6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上海大西洋提供担保的主债权期限为自 2023年8月16日起至2024年8月15日止。

（二）公司为上海大西洋提供担保债权的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4,000万元（大写：肆仟万元整）。

（三）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四）本次担保无反担保，上海大西洋另一股东上海合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未提供担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海大西洋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为保证其日常经营活动对资金的需求，本公司为其提供全额担保

支持，有利于上海大西洋的良性发展，符合本公司的整体利益。上海大西洋生产经营正常，资信良好，不

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加之上海大西洋的董事长、总经理、财务

负责人等人员均由公司派出，公司为其提供全额担保的风险可控，不会损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2023年4月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公司关于2023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建立有完善的担

保风险防范机制，从决策审批、总额控制、资产负债率管控等方面规范公司担保管理，防范担保风险。上

海大西洋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握其资

信状况，且上海大西洋目前处于平稳的发展阶段，各方面运作正常，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公司为其提

供全额担保风险可控。 董事会同意为上海大西洋提供全额担保。

六、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56,378.58万元（含本次担保，均系

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17.96%，占净资产的25.87%，本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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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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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3年8月16日（星期三）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3年8月16日（星期三）；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8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8月16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奉贤区环城东路473号上海南桥绿地铂骊酒店。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兼总经理Jun� Xu（徐俊）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67人， 代表股份2,730,954,83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135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人，代表股份1,768,952,00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6.6453%；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362人，代表股份962,002,8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490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363人，代表股份483,999,

0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90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股份2,786,2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420%；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359人，代表股份481,212,8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2484%。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相关要求，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

会表决权。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3年8月10日），公司总股本为6,740,787,907股，公司通过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01,889,6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1%，在计算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时已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

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表决结果

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1,870,366,47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4889%；

859,260,49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643%；

1,277,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8%；

其中，中小股东（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为：

104,200,669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313%；378,470,496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2047%；1,277,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1,870,366,47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4889%；

859,220,49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629%；

1,317,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2%；

其中，中小股东（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为：

104,200,669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313%；378,430,496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964%；1,317,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22%。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1,870,366,47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4889%；

859,260,49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643%；

1,277,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8%；

其中，中小股东（除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为：

104,200,669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313%；378,470,496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2047%；1,277,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4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刘靓、舒伟佳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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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3年8月16日召开第十一届

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3年度第二次会议和第十一届董事会2023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首席合规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副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徐颂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审核，同意聘任李文波先生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刘利兵先生担任本公司首席合规官，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本次聘任的首席合规官由董事会认定为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聘任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李文波先生、刘利兵先生简

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8月17日

附件：李文波先生、刘利兵先生简历

李文波先生：出生于1980年2月，中级经济师、工程师，大学本科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机械与汽车

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及制造专业。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历任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组

织干部部部长助理，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人事处副处长、处长、部长助理兼人事处/干部监

督处处长、部长助理兼干部处处长、副部长兼干部处处长。 2023年8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刘利兵先生：出生于1973年11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获得哲学学士学位，后在中山大学法学

院学习，获得法学硕士学位。现任本公司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 历任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政工部宣传文秘，中国建筑三局深圳装饰设计工程公司机关党支部副

书记（副科级）、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深圳富士康（集团）公司生产主管，上海市建纬律师事务所深圳分

所律师助理、专职律师，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招商局地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经

理、高级经理，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经理，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高级经理，招商

局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办公室高级经理、董事会秘书处处长。2020年8月起担任本公司总法律顾问。2023

年8月起担任本公司首席合规官。

李文波先生、刘利兵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况； 李文波先生、 刘利兵先生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

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或失信惩戒对象；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文波先生、刘利兵先

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证券代码：

001872/201872

证券简称：招商港口

/

招港

B

公告编号：

2023-065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3

年度第三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公司于2023年8月9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第十一届董事会2023年度第三次临时会

议的书面通知。

（二）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于2023年8月16日召开，采取通讯方式进行并做出决议。

（三）董事会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参加董事12名，共有12名董事参与通讯表决。

（四）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同意聘任李文波先生

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

事均表示同意该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6）。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首席合规官的议案》

会议以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首席合规官的议案》，同意聘任刘利兵先

生担任本公司首席合规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次聘

任的首席合规官由董事会认定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独立董事均表示同意该项议案。 具体内容详

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66）。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的第十一届董事会2023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8月17日

证券代码

:300530

证券简称

:

领湃科技 公告编号

:2023-096

湖南领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8月16日15: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衡阳市雁峰区白沙洲工业园工业大道10号领湃新能源

3、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8月16日的

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8月16日9:15—15:00。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主持人：公司暂无董事长，由董事于洪涛代行董事长职责，本次会议由董事于洪涛主持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湖南领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

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61,253,21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5.622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60,926,61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5.4325％。 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3人，代表股份326,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89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326,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90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

东3人，代表股份326,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899％。

3、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董事、监事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会议通知中的议案，并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表

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61,237,71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7％；反对15,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1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2556％；反对

1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4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61,237,71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7％；反对15,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销售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11,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5.2556％；反对15,5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4.74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31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2556％；反对

1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74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控股股东湖南衡帕动力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已回避表决，回避股份数

量为60,926,515股。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渊恺、胡亦农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湖南领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湖南领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领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7日

证券代码

:300530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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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湃科技 公告编号

:2023-097

湖南领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南领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23年8月11日以电子邮件、微信等通讯方式发出，并于2023年8月16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公

司目前无董事长一职，由董事于洪涛先生代行董事长职责，于洪涛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董事会。本次会

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和《湖南领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陈风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其将同时担任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

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领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7日

证券代码

:300530

证券简称

:

领湃科技 公告编号

:2023-098

湖南领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湖南领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16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公司因董事长叶善锦先

生辞职，由公司董事于洪涛先生代行董事长职责，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应

选举产生董事长同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公司董事会选举董事陈风华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其将同时担任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

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任期自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

满时止。

特此公告。

湖南领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17日

附件：

陈风华先生简历

陈风华，男，汉族，中共党员，1968年12月出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MBA），工程师，注册资产管理

师，有证券基金从业资格，衡阳市经济协会副理事长，全国医药行业政工协会副会长。 历任衡阳针织制

衣总厂厂长、党委书记，衡阳弘信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衡阳衡一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船山英文学校

董事长，弘湘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副总、党委书记，衡阳一商行业管理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启迪药业

（000590）党委书记、副董事长等。

截至目前，陈风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任职外，其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拓斯达 股票代码 30060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仕梅 江正才

电话 0769-82893316 0769-82893316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大塘朗创新路2号 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大塘朗创新路2号

电子信箱 topstar@topstarltd.com topstar@topstarltd.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102,769,081.38 2,042,708,210.14 2,042,708,210.14 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4,371,506.85 102,325,135.42 102,325,135.42 -17.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7,609,274.36 94,644,132.23 94,644,132.23 -18.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7,863,285.73 -34,816,026.45 -34,816,026.45 -295.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24 0.24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24 0.24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4% 4.53% 4.53% -0.9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7,080,010,837.38 6,651,728,229.71 6,655,100,870.40 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05,513,211.15 2,346,830,941.39 2,346,940,211.02 2.50%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财政部于 2022�年 11�月 30�日发布实施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 其中

“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

规定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 对于在首次执行该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

期初因适用该规定的单项交易而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 以及确认的弃置义务相

关预计负债和对应的相关资产，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公司按照

该规定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的规定，将累计影响数调整财务报表列

报最早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报表项目。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33,090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 股 东 总 数

（如有）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吴丰礼 境内自然人 34.00% 144,629,860 108,472,395 质押 17,680,000

杨双保 境内自然人 5.30% 22,562,331 16,921,748 质押 1,100,000

黄代波 境内自然人 4.26% 18,143,309 13,607,482 质押 7,400,000

黎前虎 境内自然人 1.02% 4,344,380 0

朱海 境内自然人 1.02% 4,341,107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92% 3,916,543 0

永新县达晨企业管理咨

询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3,897,463 0

南方基金稳健增值混合

型养老金产品－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49% 2,070,660 0

黄开发 境内自然人 0.43% 1,838,640 0

辛苗 境内自然人 0.35% 1,484,26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黄开发通过普通账户持有1,838,540股，通过信用账户持有100股，合计持

有1,838,64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

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可转换公

司债券

拓斯转债 123101 2021年03月10日 2027年03月09日 66,975.66

第 一 年 0.30% 、 第 二 年

0.50%、第三年1.00%、第四

年1.50%、 第五年1.80%、第

六年2.00%

（2） 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65.14% 63.81%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5.16 6.19

三、重要事项

无

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中洲特种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300963

证券简称：中洲特材 公告编号：

2023-033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洲特材 股票代码 30096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祝宏志

电话 021-59966058

办公地址 上海市嘉定工业区世盛路580号

电子信箱 zhz@shzztc.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517,515,735.63 362,985,748.86 4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8,036,351.44 37,138,528.75 2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45,489,269.61 36,309,833.07 25.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056,354.70 -16,314,366.89 7.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6 31.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6 31.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6% 4.42% 0.6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354,058,213.22 1,358,578,255.94 -0.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54,982,063.44 925,665,712.00 3.1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4,29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冯明明

境内自然

人

35.42% 82,877,100 82,642,950

韩明

境内自然

人

10.10% 23,622,300 17,716,725

上海盾佳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8.09% 18,936,450 18,936,450

徐亮

境内自然

人

6.08% 14,233,050 10,674,787

蒋伟

境内自然

人

5.25% 12,283,050 0

深圳市博

益安盈资

产管理有

限公司－

博益安盈

通合魔方

添翼1号

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96% 2,249,200 0

中信里昂

资产管理

有 限 公

司－客户

资金－人

民币资金

汇入

境外法人 0.52% 1,219,655 0

李明

境内自然

人

0.48% 1,122,591 0

尹海兵

境内自然

人

0.46% 1,067,450 0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42% 972,92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冯明明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上海盾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除此之外，公司

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公司股东深圳市博益安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博益安盈通合魔方添翼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249,200股， 实际合计持有2,249,200

股；股东叶梁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784,000股，实际合计

持有784,00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为增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江苏新中洲资金流动性，增强资金保障能力，支持公司战略

发展规划，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江苏新中洲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60,000万

元，期限为本事项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本事项已经2022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详见2023年4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公司及子公司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7）。

2、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辞职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王逸娇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辞职后将不在公

司及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亦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运行。 详见2023年5月5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23）。

3、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2023年5月26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为： 以总股本156,00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2元 （含税）， 共计派送现金红利人民币 18,

720,00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余额结转入下一年度；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方式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共转增78,000,000股。 本次不送红股。 公司于2023年6月15

日完成权益分派，详见2023年4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

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5） 及2023

年6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

告》（公告编号：2023-028）。

4、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公司于2023年5月26日召开了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

册资本、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详见2023年5月15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及修订

〈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5）及2023年6月15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


